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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烟台沐源等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提供借款情况概述 

1、向烟台沐源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烟台沐源”）提供借款 

为了促进烟台林樾项目发展，公司拟向持股 40%的控股子公司烟台沐源提供借

款 48,900 万元，用于项目的运营开发，借款期限 12 个月，年化收益率 11.3%。烟台

沐源独立第三方股东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同等条件向烟台沐源提供借款

32,600 万元。 

2、向惠州市嘉霖柏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嘉霖柏豪”）提供借款 

为了促进惠州华禧园项目发展，公司拟向持股 10%的嘉霖柏豪提供借款 25,000

万元，用于项目的运营开发，借款期限 22 个月，年化收益率 18%。嘉霖柏豪独立第

三方股东惠州嘉霖及其控股股东深圳市嘉霖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林伟泉将按

90%比例向公司提供担保。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向烟台沐源等公司提供借款议案，决议将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烟台沐源置业有限公司（并表）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注册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366 号 

法定代表人：张轶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以自有资金向房地产行业投资及投资咨询。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锦石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0 万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新成立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2、惠州市嘉霖柏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17 日 

注册地点：惠州大亚湾西区开城大道南路 10 号富康国际综合楼 1609 号房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业服务；建筑装饰设计工程；土石方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伟泉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0 万元。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9,748.29 8,778.24 970.05 0 0 0 



 

2020 年 3 月 

（未经审计） 
9,737.13 8,767.08 970.05 0 0 0 

三、风险防控措施 

有关借款旨在推动有关项目顺利开发，符合公司利益。被资助对象经营情况良

好，未来还款能力强。公司要求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以同样条件提供借款或按比例

为有关借款提供担保等措施保障公司权益。公司将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日常经营

管理，控制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向有关对象提供借款，用于公司投资项目开发运营，有利于加快有关项目

的发展，提高公司投资的回报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将通过要求被资助对象

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担保等措施保障公司权益，借款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通过对有关借款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公司向有关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符合法

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有关财务资助有利于加快相关项目发展，提高公司投资回报率，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截至目前，公司向合营、联营公司等各类主体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184,228 万

元，有关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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